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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与承诺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

高”）的委托，担任其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 

步步高于2014年10月15日接到中国证监会通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事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53次并购重组

委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根据《并购重组委2014年第53次会议审核结

果公告》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出具《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之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二）》（以下简称“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声明 

1、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和要求，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

的原则出具的，以供步步高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参考。 

2、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其他利益关系，就本次交易所发表的

有关意见具有独立性。 

3、本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本次交易各方提供，提供方

均已承诺上述有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引致的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步

步高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作出的任何投资

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5、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步步高的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步步高董

事会发布的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公告以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资

产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等文件之全文。同时，本独立财务



 

3 
 

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和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分别由具备资质的有关机构按照各自的执业标准出具，并对各自的报告内

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因此引起的任何责任。 

二、独立财务顾问的承诺 

1、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

表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进行了充分核查，

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要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交易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在与上市公司接触后至担任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独立财务

顾问期间，本独立财务顾问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

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的释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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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未取得产权证的门店物业投入使用是否

存在法律障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及方式 

本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标的公司各门店租赁物业的租赁合同及相关证照，对

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了未取得产权证的租赁物业的具体情况。 

二、核查情况 

截至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签署日，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已开设的37家门

店总经营面积为451,226平方米，其中自有物业面积为29,973平方米，占总经营面

积的6.64%；租赁物业面积合计421,253平方米，占总经营面积的93.36%。租赁物

业中，面积共计286,081平方米的租赁物业的出租方提供了出租房屋的产权证，

占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总经营面积的63.40%；面积共计135,172平米的租赁物业

出租方未能提供出租房屋的产权证，占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总经营面积的

29.96%。 

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租赁物业中出租方未能提供出租房屋产权证的物业情

况如下： 

（1）新阳店、鲁班分店、贵源分店、壮锦分店、兴宁店、七星分店、梧州

店面积共计63,442平方米的租赁物业虽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但出租方已提供租

赁物业相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及竣工验收合格备案文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的规定，出租方有权合法使用、出

租该等物业，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依据相关租赁合同使用该等物业不存在法律障

碍。 

（2）江南店和亭江分店面积共计53,914平方米的租赁物业系在集体建设土

地上建设的房产，未取得产权证。 

江南店所租赁物业为南宁市五一东路7号淡村商贸城1号楼1-2层，租赁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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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4平方米，出租方为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该租赁物业所在土地的使

用权人为南宁市江南区淡村村民委员会。根据江南区淡村村民委员会与广西东森

市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广西东森市场投资有限公司有权在此土

地上建设、开发及使用淡村商贸城项目，双方合作期限为2006年5月1日起至2056

年4月30日止。 

亭江分店所租赁物业为南宁市白沙大道20号“江南购物中心”商业项目地下

一层及地面第1-3层，租赁面积39,900平方米，出租方为南宁市将相和商贸有限公

司。该租赁物业所在土地的使用权人为江南区白沙村村民委员会。根据江南区白

沙村村民委员会与南宁市将相和商贸有限公司的有关协议，南宁市将相和商贸有

限公司有权在此土地上建设运营“江南购物中心”项目，双方合作期限为2011

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 

上述租赁物业尚未取得竣工验收合格备案文件，但根据出租方提供的租赁物

业相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等批准证书、

出租方与集体土地使用权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出租方在约定的期限内享有上述租

赁物业的经营权，有权将上述物业租赁给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上述租赁物业尚未通过竣工验收即投入使用，出租方（或业主方）存在被相关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和处罚的风险。 

江南店和亭江分店的物业出租方已承诺：对因出租方原因影响南城百货及其

子公司使用租赁物业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出租方将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前述

租赁物业未通过竣工验收不会损害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的利益，南城百货及其子

公司依据租赁合同使用该等租赁物业不存在现实可见的风险。 

（3）南铁分店、龙屯店面积共计10,044平方米的租赁物业系在南宁铁路局

所属用地上建设的房产，未取得产权证。 

南铁分店和龙屯店所租赁物业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南宁铁路局。根据南宁铁路

局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相关住房建设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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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文件，南铁分店、龙屯店所租赁物业为南宁铁路局自建房产，出租方有权将

有关物业租赁给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使用。 

上述租赁物业尚未取得竣工验收合格备案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上述租赁物业尚未通过竣工验

收即投入使用，出租方（或业主方）存在被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和处罚的风险。 

南铁分店和龙屯店的物业出租方已承诺：对因出租方原因影响南城百货及其

子公司使用租赁物业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出租方将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前述

租赁物业未通过竣工验收不会损害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的利益，南城百货及其子

公司依据租赁合同使用该等租赁物业不存在现实可见的风险。 

（4）城北店所租赁的物业中，用于商业经营的部分租赁物业（面积为7,772

平方米，占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总经营面积的1.72%），出租方未能提供房屋所

有权证，且物业所在土地为工业用途，南城百货承租该等物业用于商业用途存在

被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风险。前述物业系出租方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南宁市属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南宁锦虹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收购南

宁棉纺织印染总厂破产财产的方式取得。该部分物业占南城百货门店总经营面积

的比例很低，且长期以来南城百货正常使用该等物业，前述租赁物业的产权瑕疵

和使用性质瑕疵对南城百货的整体持续经营无实质性影响。 

上述出租方未能提供出租房屋产权证的租赁物业的土地使用权属人及所建

物业权属明晰，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自承租该等物业至今，不存在因承租物业与

其他方发生诉讼纠纷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承租物业受到任何主管部门处罚的情

形。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已开设的 37 家门店所租赁的共 421,253 平方米物

业中，面积共计 286,081 平方米的租赁物业的出租方提供了出租房屋的产权证，

占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总经营面积的 63.40%，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承租和使用

该等物业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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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积共计 63,442 平方米的租赁物业，占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总经营面

积的 14.06%，虽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但已办理竣工验收，南城百货及其子公

司承租和使用该等物业亦不存在法律障碍； 

（3）面积共计 63,958 平方米的租赁物业，占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总经营面

积的 14.17%，虽未办理竣工验收和取得房屋产权证，但该等租赁物业的土地使

用权属人及所建物业权属明晰，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自承租该等物业至今，不存

在因承租物业与其他方发生纠纷的情形，客观上亦不存在受到任何主管部门处罚

的情形，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承租和使用该等物业不存在现实可见的风险； 

（4）城北店所租赁的7,772平方米物业在产权和使用性质上存在瑕疵，但该

部分物业占南城百货及其子公司总经营面积的比例仅1.72%，且长期以来南城百

货正常使用该部分物业，该等瑕疵不影响南城百货的整体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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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二）》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协办人：              

                 陈军     

 

 

财务顾问主办人：                                

邹明春           李金海 

 

 

部门负责人：              

郭晓光 

 

 

 

内核负责人：              

郭晓光 

     

        

        

 

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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